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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 2026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公司

于 2026 年 6 月 4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

议通知。公司共有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

表决，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业务拓展的实际需求，通过客观研判审计机构

当前执业的客观环境、审计资源匹配度、项目落地效率、履约稳定性等关键要素，

并结合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选聘的整体工作安排，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及风险

委员会多维度综合、审慎论证，为保障年度财务审计、内控审计等工作的高效、

有序开展，同意变更 2026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聘任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等业务的审计机

构；同意 2026 年年度审计费用（年报审计与内控审计）总额预计 190.00 万元（含

税），其中年报审计费用 150.0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40.00 万元，较 2025 年度

审计费用总额低 20 万元，本期费用同比下降 9.5%；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依实际审计工作量、审计事项内容和市场价格水平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相关



审计业务的审计费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定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需由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提交股东

会进行审议批准，同时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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